
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特色大學計畫 

修平幸福兜賣市集行銷創意競賽 

壹、競賽目的 

    近年來，校園市集儼然已經成為一股新的風潮，透過微型創業的概念，期

許學生在學校經過創意發想、經驗傳承、實作體驗，最終能夠蛻變為品牌創作 

者，透過校園市集行銷概念，讓學生發揮創新的思維及創意之能量。 

貳、活動內容 

    一、活動名稱：修平幸福兜賣市集行銷創意競賽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特色大 

               學計畫 

三、主辦單位：修平科技大學霧太達利在地共好創業計畫辦公室 

四、活動地點：修平科技大學樹藝樓(C 棟)和德鄰樓(D 棟)中庭廣場 

五、競賽活動日期/時間：105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三)  AM10:00~16:00PM 

六、參加對象：全國各高中職學生，可跨校組隊參加，各組別 2~5 人為一 

              組。 

參、競賽主題 

    本市集擺設之內容不設限，不論是手創作品、個人創意發想作品、或是購

買產品後進行攤位擺設皆可以，惟不得擺設非法及抄襲別人創意之作品。 

肆、競賽規則 

    一、本競賽共分為兩個階段：初賽與決賽。 

    二、第一階段初賽：於105年10月28日(星期五) 下午17：00前截止，請參賽 

        各組繳交市集計畫書，並經主辦單位會議審核，擇優參加市集擺攤， 



        總參加組數以10組為上限，並於11月4日(星期五)公佈進入決賽隊伍。 

        計畫書請寄至：dreamer.hust@gmail.com，並來電確認繳交成功。 

        電話：04-24961100分機2011 /2012陳琬渝小姐、林祺鈞先生。 

  計畫書內容參考項目如下： 

(1)計畫品質：含計畫內容之完整性、可讀性、探討深度及清晰度。 

(2)計畫主題規劃：含各類主題及內容設計、呈現方式及創新性。 

(3)計畫內容設計與行銷：含計畫的執行方式、行銷方式與預期產出。 

(4)影響力：含議題啟發性、社區關聯性、後續影響性。 

    三、第二階段決賽：各組依據參與之主題所設計規劃的內容進行市集攤位 

        擺設，於105年11月23日(三)在修平科技大學C棟及D棟中庭廣場進行。 

    四、擺設市集之團隊，各團隊斟酌補助材料費用1,500元，並於市集結束之 

        後，各團隊繳交擺攤照片(至少6張)、各組員必須繳交心得報告給予霧 

        太達利辦公室。 

階段 評分項目 配分比 

第一階段初賽 計畫書繳交 10% 

第二階段決賽 

整體攤位擺設之創意及可行性 30% 

損益表 30% 

行銷販售方式 

(宣傳方式、整體服裝…等等) 

30% 

                 共計100% 

伍、獎勵辦法 

     一、最佳創意獎：依照總成績最高分團隊，頒給每人獎狀乙張及整隊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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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幣 2,000 元整等值獎勵品。 

     二、最佳特色獎：依照總成績第二高分團隊，頒給每人獎狀乙張及整隊新 

                     台幣 2,000 元整等值獎勵品。 

     三、最佳展示獎：依照總成績第三高分團隊，頒給每人獎狀乙張及整隊 

                      新台幣 2,000 元整等值獎勵品。 

     四、最佳叫賣獎：依照總成績第四高分團隊，頒給每人獎狀乙張及整隊 

                      新台幣 2,000 元整等值獎勵品。 

     五、最佳團隊獎：依照總成績第五高分團隊，頒給每人獎狀乙張及整隊 

                      新台幣 2,000 元整等值獎勵品。 

六、佳作獎三名：扣除前面五個獎項之外，依照總成績第六組至第八組高 

                分團隊，頒給每組每人獎狀乙張。 

七、各獎項依表現得由評審決定從缺。 

陸、其他  

   一、凡經報名參加本次競賽活動之團隊，即完全同意接受主辦單位所提 

       出之相關權利與義務，不得異議。 

   二、參賽作品若為原始創作，若有侵害他人之權利、非自行製作或違反 

       政府法令，經查證屬實者，主辦單位將取消其參賽資格，或追繳其 

       已領得之獎金與獎狀。參賽作品如造成第三者或主辦單位權益受   

       損，均由參賽者自行承擔。 



      三、本次競賽的內容成果之著作權歸參賽團隊所有，其他未盡事宜，以 

          主辦單位公告為依據，主辦單位保有活動最終解釋權與活動更改權 

          利。 

   四、本競賽聯絡人：修平科技大學霧太達利在地創業計畫辦公室 

                      陳琬渝小姐/林祺鈞先生 

   聯絡電話：04-24961100分機2011/2012 

      五、相關競賽消息請參閱網址：http://dali.hust.edu.tw/WTDLEP/。 

      六、報名表及「作品未抄襲切結與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填寫完畢後， 

          請繳交至霧太達利辦公室(東魯樓 E 棟 E109-2 辦公室)，或是寄到 

          信箱：dreamer.hust@gmail.com。 

      七、材料費核銷注意事項： 

     (1)各組材料費補助金額為 1,500 元。 

          (2)收據或發票抬頭為修平科技大學(請勿簡寫、或是填寫簡體字)； 

            統一編號請填寫：52006700。 

      若忘記開統一編號請回原店家重新開立新的發票，請勿於發票上 

      自行手寫。 

          (3)購買之材料，用於佈置市集攤位後，務必拍照繳交佈置成果照片 

            (至少 6 張)，以利核銷。 

          (4) 購買物品內容請據實填寫，若發票未寫明內容，請以 word 繕打 

            後列印出來，並交給霧太達利辦公室進行核銷。 

http://dali.hust.edu.tw/WTDL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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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特色大學計畫 

修平幸福兜賣市集行銷創意競賽  報名表 

參加隊伍基本資料 

販售商品描述  

隊伍名稱  

 學校/系別 學號 姓名 

隊長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員    

隊長通訊資料 手機：                   Email： 

指導老師 1 

姓名：             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指導老師 2 

姓名：             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Email: 

 

 

 

 

 



智慧生活整合性人才培育特色大學計畫 

修平幸福兜賣市集行銷創意競賽   

作品未抄襲切結與智慧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立書人：                 學校               科                     

                 學校               科                     

                 學校               科                     

                 學校               科                     

                 學校               科                     

 

一、 立書人等參加修平科技大學（下稱主辦單位）所舉辦之霧太達利在地共好創業計畫「修

平幸福兜賣市集行銷創意競賽」，茲切結所提展示或銷售作品乃係立書人等原創並未抄

襲他人。 

二、 立書人等保證擁有或有權使用展示或銷售作品之智慧財產權，並保證未侵害任何人之智

慧財產權。 

三、 日後若經查明立書人等之展示或銷售作品確係部份或全部抄襲他人，立書人等之參賽資

格，所獲頒之課程獎金、補助與獎狀等資格應立即取銷。並立即將所領取之獎金歸還主

辦單位。 

四、 若因立書人等抄襲他人創意而致主辦單位須向第三人賠償或導致其他損失，立書人等應

負賠償主辦單位之責。 

五、 對於展示或銷售作品，立書人同意主辦單位可無償享有展示或銷售作品之使用權，也享

有修正展示或銷售作品之權利/權力，並無須通知立書人。同時主辦單位若有需要，可

要求立書人協助修正展示或銷售作品。 

     此致 

主辦單位   修平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霧太達利在地共好創業計畫 

立書人簽章：                    、                     

                    、                     

                    、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